	附件
	

	2016年沈阳市本级部门和单位非税收入项目目录

	序 号
	部门
	项 目 名 称
	管理方式
	文  件 依 据 及 说 明

	一
	公 安
	1.机动车辆号牌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辽价发〔1992〕203号，辽价发〔1994〕62号，辽价发〔2005〕3号，辽财综〔2005〕72号

	
	
	（1）号牌费
	　
	　

	
	
	（2）号牌固封装置费
	　
	　

	
	
	（3）号牌架费
	　
	　

	
	
	2.机动车行驶证工本费（含临时）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计价格〔1994〕783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计价格〔200l〕1979号，辽价发〔1992〕203号, 辽价发〔1994〕62号，辽价发〔2001〕158号，财综〔200l〕67号，辽财综〔2001〕683号，辽财综〔2005〕72号，辽价发〔2005〕3号

	
	
	3.机动车登记证书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0l〕67号，计价格〔200l〕1979号，发改价格〔2004〕2831l号，辽财综〔2001〕683号，辽财综〔2005〕72号，辽价发〔2005〕3号 

	
	
	4.驾驶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2004〕2831l号，辽价发〔1992〕203号，辽价发〔2005〕3号

	
	
	5.驾驶许可考试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道路交通安全法》，价费字〔1992〕240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辽价发〔2006〕25号，辽财非函〔2006〕74号，辽价发〔2007〕145号，辽公通〔2007〕234号，辽价发〔2010〕28号，辽价函〔2013〕80号。按辽财非函〔2006〕74号文件规定，各市驾驶许可考试收费收入10%上缴省财政

	
	
	6.临时机动车驾驶许可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08〕36号，发改价格〔2008〕1575号，发改价格〔2004〕2831号，辽财非〔2008〕399号，辽价发〔2008〕87号

	
	
	7.临时入境机动车号牌和行驶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同上

	
	
	8.居民身份证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居民身份证法》，价费字〔1992〕240号，计价格〔1995〕873号，计价格〔1997〕1485号，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2003〕2322号，财综〔2004〕8号，财综〔2007〕34号，辽价发〔1997〕34号，发改价格〔2005〕436号，辽财综〔2004〕157号，辽价发〔2005〕66号，辽财非〔2007〕387号。按辽公综〔2005〕256号、辽公通〔2008〕28号文件规定，二代证收费实行省、市分成

	
	
	（1）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省、市分成，省16.5元/证、市1.5元/证、县2元/证

	
	
	（2）第二代居民身份证补领、换领
	　
	省、市分成，省20元/证、市县20元/证

	
	
	（3）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临时证
	　
	省、市分成，省7元/证、市县3元/证

	
	
	9.户口簿工本费（仅含丢失、损坏补办户口簿收取的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辽价发〔2005〕66号,辽价发〔1992〕203号，辽价发〔1998〕13号，财综〔2012〕97号

	
	
	10.公民出入境证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13〕1494号，价费字〔1992〕240号，价费字〔1993〕164号，财预字〔1994〕37号，公通字〔2000〕99号，辽价发〔1992〕203号。按公通字〔2000〕99号文件规定，证件收费中央和地方实行5:5分成

	
	
	（1）因私护照
	　
	计价格〔2000〕293号，发改价格〔2013〕1494号，辽价发〔2013〕64号，辽价发〔2000〕52号，辽财预字〔2001〕16号，辽财综〔2005〕164号，辽价发〔2013〕64号。按辽财预字〔2001〕16号和辽财综〔2005〕164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行5：4：1比例分成

	
	
	（2）出入境通行证
	　
	价费字〔1993〕164号，财综〔2008〕9号

	
	
	（3）往来（含前往）港澳通行证（含签注）
	　
	计价格〔2002〕1097号，发改价格〔2005〕77号，辽价发〔2005〕13号，辽公境〔2004〕131号，辽公综〔2006〕181号，中央、省、市按5：2：3分成

	
	
	（4）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
	　
	发改价格〔2011〕1389号，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2004〕334号，台湾居民往来大陆通行证收入分成：其中一次有效（50元）按中央和地方5：5分成、另五年有效首发（250元）及补发（500元）按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现行出入境证件及印章管理文件汇编》的规定收费收入全部地方留用。

	
	
	（5）台湾同胞定居证
	　
	价费字〔1993〕164号，发改价格〔2004〕2839号 

	
	
	（6）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含签注）
	　
	计价格〔2001〕1835号，价费字〔1993〕164号。中央和地方5：5分成

	
	
	11.外国人证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04〕2230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公通字〔2000〕99号，辽价发〔1992〕203号

	
	
	（1）居留许可
	　
	财综〔2004〕60号，发改价格〔2004〕2230号，辽财综〔2004〕543号，辽价发〔2004〕140号。按财综〔2004〕60号文件规定，中央和地方按20：80分成

	
	
	（2）永久居留申请
	　
	财综〔2004〕32号，发改价格〔2004〕1267号，辽财综〔2004〕542号，辽价发〔2004〕96号。按财综〔2004〕32号和辽财综〔2004〕542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按40：20：40分成

	
	
	（3）永久居留证
	　
	同上

	
	
	12.外国人签证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2003〕392号，价费字〔1992〕240号，财预字〔1994〕37号，公通字〔2000〕99号，计价格〔2003〕392号，辽价发〔1992〕203号，辽价发〔2003〕71号

	
	
	13.养犬管理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宁省养犬管理条例》（2014年5月30日省人大十二次会议通过），辽财非〔2011〕220号，《沈阳市养犬管理条例》，沈价发〔2012〕21号《沈阳市养犬管理条例》

	
	
	14.保安员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11〕60号，辽财非〔2011〕754号，辽财非函〔2012〕80号，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5〕31号）

	
	
	15.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16.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17.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二
	检察院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三
	法院
	1.诉讼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财预〔2002〕9号，财行〔2003〕275号，《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国务院令第481号），辽财预〔2002〕77号，辽财行〔2007〕852号

	
	
	2.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四
	司法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五
	建委
	1.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01〕10号，财预〔2003〕470号，〔1992〕价费字268号，财综〔2001〕32号，财预〔2002〕584号，计价格〔2002〕1346号，财综〔2010〕77号，辽发改办〔2013〕631号文件规定，取消特种设备审查及检验收费中的特种设备检验交通费等7个子项目和减半征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中的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费等7个子项收费。财综〔2011〕16号，计价格〔1997〕1707号，辽价发〔2010〕115号，辽价发〔2003〕43号，辽价函〔2004〕13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1）特种设备大修、改造、安装方案备案审查费
	缴入国库
	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特种设备使用（注册）登记费
	缴入国库
	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国发〔1992〕66号，国办发〔2005〕33号，财综〔2007〕3号，财综〔2007〕77号，辽财非〔2008〕68号，辽财非〔2008〕817号。按辽财非〔2008〕817号文件规定，各市本级按照清算返退后征收净额的10%缴省。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依据财税〔2016〕11号，散装水泥专项资金并入其中

	
	
	3.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六
	城建
	1.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教委办字〔1999〕79号

	
	
	2.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同上

	
	
	3.市政设施、道路、绿地、园林损坏补偿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政发〔2001〕15号，辽价发〔1992〕197号，辽财预〔2002〕632号，沈城建发〔2007〕50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4.垃圾排放管理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政发〔2001〕15号，辽价发〔1992〕197号，辽财预〔2002〕632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同上

	
	
	5.城市道路占用、挖掘修复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城市道路管理条例》，财税〔2015〕68号，  辽财非〔2015〕991号，建城〔1993〕410号，财预〔2003〕470号，辽建发〔1995〕53号，辽住建〔2011〕240号，沈文城发〔1993〕8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1）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  辽财非〔2015〕991号，建城字〔1993〕410号 ，辽住建〔2011〕240号，

	
	
	（2）城市占道费
	缴入国库
	财税〔2015〕68号，  辽财非〔2015〕991号，辽价发〔1992〕197号，建城字〔1993〕410号

	
	
	6.污水处理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发〔2000〕36号，计价格〔1999〕l192号，计价格〔2002〕515号，发改价格〔2015〕119号，财税〔2014〕151号，省政府令第235号，辽政办发〔2003〕77号，辽政办发〔2008〕60号，辽财非〔2015〕1006号，辽价发〔2015〕59号，沈价发〔2009〕37号

	
	
	7.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8.公园门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9.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10.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七
	环保
	1.排污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03〕38号，国务院令第369号，财政部、原国家环保总局令第17号，财建〔2003〕284号，原国家计委等四部委令第31号，辽财综〔2003〕689号，发改价格〔2014〕2008号，财税〔2015〕71号，辽财非〔2015〕832号，辽财经〔2003〕485号，辽价发〔2010〕77号辽价发〔2015〕30号。按第17号令、财建〔2003〕254号和辽财经〔2003〕485号文件规定，省级收入：中央、省实行1：9比例分成；市(县)级收入：中央、省、市(县)实行1：1：8比例分成，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环境监测服务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15〕299号，财税〔2014〕101号，价费字〔1992〕178号，财预〔2002〕9号，辽价发〔1992〕97号，辽价函〔2014〕160号。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财税〔2014〕101号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3.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八
	房产
	1.房屋登记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财预字〔1994〕37号，发改价格〔2008〕924号，辽价发〔2008〕52号。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财税〔2014〕101号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房屋转让手续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1〕534号发改价格〔2015〕2136号，计价格〔2002〕121号，辽价发〔2015〕64号，辽价发〔2002〕124号, 财综〔2004〕53号。按财税〔2014〕101号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

	
	
	3.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九
	国土资源
	1.土地登记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土地管理法》，国土(籍)字〔1990〕93号，财预〔2000〕127号，财综〔2011〕104号。按国土(籍)字〔1990〕93号文件规定，94%留给县（市）土地管理部门使用；3%上缴省级土地管理部门；3%上缴国家土地管理局（由省级土地管理部门代收代缴）。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财税〔2014〕101号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耕地开垦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土地管理法》，辽政发〔2000〕48号。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收，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3.土地复垦费（取消对农民建房用地的土地复垦费）
	缴入国库
	同上

	
	
	4.土地闲置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辽政发〔2000〕48号 ，财综〔2012〕47号

	
	
	5.矿产资源补偿费(不含煤炭、原油、天然气、稀土、钨、钼)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务院令第150号、222号，财税〔2014〕74号，财建〔2001〕809号，财基字〔1998〕732号，省政府令第50号，辽财非〔2006〕446号。按照辽财非〔2006〕446号文件规定，市县征收部分由中央、省、市实行5：2：3比例分成，省征收部分由中央、省实行5：5比例分成，辽财非〔2012〕957号，财税〔2014〕74号

	
	
	6.新菜地开发建设基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土地法》，《国家建设征用土地条例》，〔1985〕农（土）字第11号，财综〔2008〕11号，辽财综〔2005〕149号，辽财非〔2006〕867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按财税〔2016〕11号，征收标准降为零

	
	
	7.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财综函〔2002〕3号，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辽财非〔2010〕950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8.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土地管理法》，财综字〔1999〕117号，财综〔2004〕85号，财综〔2006〕48号，财综〔2009〕24号，辽财综〔2003〕268号，辽财综〔2005〕149号，辽财非〔2006〕867号，辽财非〔2009〕310号。按《土地法》和财综字〔1999〕117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实行3：7比例分成

	
	
	9.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办发〔2006〕100号，原国家土地局令〔1992〕第1号、〔1998〕第8号，财综〔2006〕68号，辽财非〔2007〕213号，财综〔2011〕62号，辽财非〔2011〕658号

	
	
	其中：教育资金收入
	缴入国库
	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国发〔2011〕22号，财综〔2011〕62号，辽财非〔2011〕658号。按辽财非〔2011〕658号文件规定，市、县（区）将已计提的教育资金按20%比例上缴省国库，辽财非〔2012〕280号，辽财非〔2013〕30号

	
	
	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收入
	缴入国库
	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中发〔2011〕1号，财综〔2011〕48号，财综〔2012〕43号，按财综〔2012〕43号文件规定，市、县（区）将已计提的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按20%比例上缴中央

	
	
	10.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
	缴入国库
	财综〔2004〕49号，按辽财综〔2004〕667号文件规定。按土地出让平均纯收益15%提取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土地出让金，市、县（区）提取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按20%上缴省

	
	
	11.国有土地收益基金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办发〔2006〕100号，辽财非〔2007〕213号，辽财非〔2007〕489号

	
	
	12.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和价款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国务院令第240号、241号，辽财非〔2006〕445号，辽财非〔2006〕671号

	
	
	  (1)探矿权使用费
	　
	按照辽财非〔2006〕445号文件规定，省、市实行5：5比例分成

	
	
	  (2)采矿权使用费
	　
	同上

	
	
	  (3)探矿权价款
	　
	按照辽财非〔2006〕671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行2：4：4比例分成

	
	
	  (4)采矿权价款
	　
	同上

	
	
	13.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财工字〔1997〕415号，财办企〔2006〕72号，辽财企字〔2001〕325号，财企〔2008〕166号，财企〔2008〕293号，辽财企〔2006〕584号，辽财企〔2008〕595号

	
	
	14.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15.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十
	教育
	1.城市中、小学住宿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11号，教财〔2004〕7号，辽政发〔2008〕32号

	
	
	（1）城市小学、初级中学住宿费
	　
	　

	
	
	（2）高级中学住宿费
	　
	　

	
	
	2.高中公费生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辽财综〔2002〕235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16〕23号

	
	
	3.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中专）收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教委办字〔1999〕79号

	
	
	（1）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2）中等职业学校（含成人中专）住宿费
	
	

	
	
	4.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电大、成人教育和自考助学，下同）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367号，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计价格〔2002〕665号，发改价格〔2005〕2528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0〕64号，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发〔2004〕105号，辽价发〔2004〕106号，辽价发〔2014〕41号，辽价发〔2014〕49号，辽价发〔2014〕66号                                            

	
	
	5.高等学校委托培养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6.广播电视大学收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2002〕838号，发改价格〔2009〕2555号

	
	
	  (1)学费
	　
	　

	
	
	  (2)注册费
	　
	　

	
	
	  (3)毕业生审定费（含毕业证书费）
	　
	　

	
	
	7.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1)成人高等教育（包含函大、夜大、职大）脱产学费
	　
	　

	
	
	  (2)成人高等教育（包含函大、夜大、职大）业余学费
	　
	　

	
	
	  (3)成人中等专业教育学费
	　
	　

	
	
	  (4)自学考试助学学费
	　
	　

	
	
	  (5)成人教育和自学考试本科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答辩费
	　
	　

	
	
	8.艺术类、体育类学生入学专业测试费
	缴入省市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2006]〔2006〕2号，辽财综[2003]〔2003〕478号，辽财非函〔2013〕32号，辽价函〔2013〕63号

	
	
	9. 普通高等学校住宿费（包括成人教育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2003〕4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10. 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办发〔2003〕1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辽政办发〔2007〕35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13〕3号

	
	
	11.报名考试考务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

	
	
	(1)初中升学报名考试费（城市）
	　
	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函〔2005〕85号

	
	
	(2)初中升学体育加试费（城市）
	　
	同上

	
	
	(3)普通高校报名考试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发改价格〔2005〕1245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函〔2008〕70号，辽财非〔2010〕144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

	
	
	①普通高校招生文化课考试费
	　
	中央1元/生，省77元/生，市42元/生

	
	
	②高职专升本文化课考试费
	　
	省90元/生，考点30元/生

	
	
	③中职升高职文化课考试费
	　
	省78元/生，市42元/生

	
	
	④小教师资文化课考试费
	　
	省78元/生，市42元/生

	
	
	(4)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收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价函〔2008〕70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5〕024号

	
	
	①自学考试考试费
	　
	考试费40元/科，其中：中央0.8元/科、省24.2元/科、市15元/科

	
	
	②自学考试（含实践环节考核）报名费
	　
	报名费（实践环节考核报名费）5元/科，其中：省2元/科、市3元/科

	
	
	③自学考试（含学历文凭考试）学历认定费
	　
	30元/生，其中：省20元/生、市10元/生

	
	
	④自学考试（含学历文凭考试）课程免考审定费
	　
	30元/生，其中：省20元/生、市10元/生

	
	
	⑤自学考试（含学历文凭考试）毕业生审定费
	　
	50元/生，其中：中央5.5元/生、省34.5元/生、市10元/生

	
	
	(5)硕士研究生报名考试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财非〔2008〕251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价函〔2008〕70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辽价函〔2013〕172号

	
	
	（6）同等学历人员申请硕士学位水平全国统一考试报名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辽价函[2008]〔2008〕70号文件规定，100元/人.次，其中：（1）外语：中央45元/人.次、省34元（含上缴省学位办10元）/人.次、报名点（市）5元/人.次、考点16元/人.次；（2）综合水平：中央50元/人.次、省29元（含上缴省学位办10元）/人.次、报名点（市）5元/人.次、考点16元

	
	
	（7）在职人员攻读专业硕士学位人国入学联考报名考试教务费
	　
	计价格[2001]〔2001〕1226号，发改价格[2004]〔2004〕2839号，辽价发[2004]〔2004〕10号，，辽财非[2011]〔2011〕682号，辽价发[2004]〔2004〕153号，辽价函[2008]〔2008〕70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发改价格[2004]〔2004〕2839号和辽价函[2008]〔2008〕70号文件规定，80元/人.科，其中：非自主命题，上缴中央30元，省留29元、市5元（报名点）、考点16元；自主命题—省留29元、市30（命题学校）、市5元（报名点）、考点16元

	
	
	(8)成人招生报名考试费
①高中起点本科成人考试费
②大专起点本科成人考试费
③高中起点专科成人考试费
	　
	价费字〔1992〕367号，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财非〔2008〕251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价函〔2008〕70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2012〕342号，辽价函〔2013〕17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

	
	
	(9)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辽价函〔2008〕70号文件规定，2、3、4级笔试、机考：100元/人.次，其中：中央10元/人.次、省48元/人.次、市4元/人.次、考点38元/人.次；2、3、4级笔试、机考选一：50元/人.次，其中：中央5元/人.次、省24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9元/人.次；1级、1级B：80元/人.次，其中：中央10元/人.次、省36元/人.次、市4元/人.次、考点30元/人.次

	
	
	(10)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费
	　
	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辽价函〔2008〕70号文件规定，四级：32元/人.次，其中：中央8元/人.次、省9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3元/人.次；六级：32元/人.次，其中：中央10元/人.次、省7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3元/人.次，沈阳市不参与分成

	
	
	（11）全国计算机信息应用技术证书考试费
	　
	辽价函〔2011〕8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辽价函〔2008〕70号和辽价函〔2011〕8号文件规定，65元/人.次，其中：非教师模块—中央20元/人.次、省25元/人.次、考点20元/人.次；教师模块—中央20元/人.次、省20元/人.次、市5元/人.次、考点20元/人.次

	
	
	(12)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外语口试费
	　
	辽财综函〔2005〕151号，辽价函〔2005〕30号，辽价函〔2008〕70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辽价函〔2008〕70号文件规定，25元/生，其中：省10元/生、市15元/生

	
	
	（13）教师资格考试费
	　
	财综〔2006〕34号，发改价格〔2006〕2221号，辽财非函〔2012〕16号，辽财非函〔2012〕44号，辽价函〔2012〕84号，辽财非函〔2013〕62号，辽价函〔2013〕85号， 辽价函〔2016〕6号

	
	
	12.城市教育费附加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教育法》，国务院令第60号，国发〔1986〕50号、448号，国发明电〔1994〕2号、23号，财综函〔2003〕2号，辽教委字〔1993〕23号，辽地税行〔1998〕275号。按辽教委字〔1993〕23号文件规定，各市征收总额的10%上缴省。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13.地方教育附加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教育法》，财综函〔2003〕2号，财综〔2010〕98号，财综函〔2010〕79号，辽政发〔2011〕4号，辽财非〔2011〕694号，辽财非〔2011〕996号，辽财非〔2014〕219号。按辽政发〔2011〕4号文件规定，各地征收的地方教育附加实行省市1：9比例共享，就地缴入当地国库。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14.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省政府令第200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15.社会捐赠收入（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
	缴入国库
	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十一
	人防
	1.人防工程四项费用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动字〔1998〕2号，省政府令第49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价发〔1992〕190号，沈价发〔2004〕74号

	
	
	2.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中发〔2001〕9号，国发〔2008〕4号，国动字〔1998〕2号，国动字〔1999〕1号，计价格〔2000〕474号，财预〔2002〕584号，省政府令第49号，辽人发〔2000〕19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财非〔2010〕1127号，辽财非函〔2013〕256号，辽价发〔2001〕72号，沈价发〔2010〕62号，沈价发〔2002〕44号。按辽财非〔2010〕1127号文件规定，自2011年1月1日起，各市、县（市、区）收取的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10%上缴省。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3.人防工程拆迁补建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动字〔1998〕2号，省政府令第49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价发〔1992〕190号，辽价发〔2001〕72号，沈价发〔2004〕74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4.工事使用费（平战结合收入）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省政府令第49号，辽价发〔1992〕190号，沈价发〔2011〕5号，辽财税字〔1997〕159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人发〔2000〕19号，按辽人发〔2000〕19号及《辽宁省非税收入管理办法》文件规定，各市人防平战结合净收入的10%上交省

	
	
	5.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6.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十二
	科技
	1.科学宫门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沈价审批 〔2009〕52号

	
	
	2.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3.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十三
	文化广电新闻出版
	1.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教委办字〔1999〕79号

	
	
	2.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同上

	
	
	3.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4.门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辽价发〔2008〕95号

	
	
	5.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6.配合基本建设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费
	缴入国库
	其他非税收入。计价费〔1997〕1220号，辽价发〔1997〕113号，辽财综〔2002〕134号

	十四
	体育
	1.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教委办字〔1999〕79号

	
	
	2.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财政专户
	同上

	
	
	3.高职体育专业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函〔2004〕112号

	
	
	4.体育专业专科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发〔2000〕64号，辽价发〔2003〕15号

	
	
	5.体育彩票公益金
	缴入国库
	彩票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按财综函〔2006〕7号，辽财非〔2006〕298号，财综〔2012〕15，《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554号，《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 民政部 国家体育总局令第67号），辽财非〔2012〕142号，财综〔2012〕15号，中央、省、市实行50:25:25分成

	
	
	6.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7.捐赠收入
	缴入国库
	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十五
	党校
	1.在职研究生收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费字〔1997〕6号，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函〔2007〕23号

	
	
	(1)报名考试费
	　
	辽价函〔2007〕23号

	
	
	(2)学费
	　
	辽价费字〔1997〕6号，辽价发〔2003〕15号

	
	
	2.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3.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辽校发〔1993〕19号

	十六
	统计
	1.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2002〕964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函〔2014〕093号（初中级各2科，60元/人·科）。按辽财非〔2013〕805号规定，国家22元/人·次，省38元/人·次，市60元/人·次

	
	
	2.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3.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十七
	旅游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十八
	外办
	1.签证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

	
	
	(1)代办外国签证（限于国家机关）
	　
	计价格〔1999〕466号，辽财预字〔2000〕606号，辽价发〔1992〕73号，辽价发〔1999〕139号，辽价函〔2010〕77号，辽价函〔2013〕128号

	
	
	(2)代办外国签证加急（限于国家机关）
	　
	同上

	
	
	(3)代填外国签证申请表（限于国家机关）
	　
	同上

	
	
	2.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3.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十九
	仲裁
	1.仲裁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10〕19号，辽财非〔2010〕985号，国办发〔1995〕44号

	二十
	农委
	1.农机监理费（含"九二"式拖拉机牌证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04〕283l号，计价格〔1994〕400号，(94)财预字第37号，辽价发〔2005〕3号，辽价发〔2005〕129号，财综〔2011〕104号，辽价发〔2007〕74号，辽价发〔2008〕119号，辽价函〔2013〕102号。按财税〔2014〕101号文件规定，自2015年1月1日起对小型微型企业免征

	
	
	(1)拖拉机号牌（含号牌架、固封装置）费
	　
	　

	
	
	(2)拖拉机行驶证（含临时）工本费
	　
	　

	
	
	(3)拖拉机登记证工本费
	　
	　

	
	
	(4)拖拉机安全检验费
	　
	　

	
	
	2.渔业船舶和船用产品检验费
	
	价费字〔1992〕452号，发改价格〔2003〕2353号，计价格〔2000〕559号，辽水产计字〔1993〕30号，辽价发〔2004〕15号，辽海字〔2004〕100号。按辽海字〔2004〕100号文件规定，省以下各级渔船检验机构按每年征收检验费的10%上交省级。

	
	
	3.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456号，发改价格〔2003〕1793号。辽价发〔1992〕198号，辽价发〔2003〕86号

	
	
	4.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二十一
	林业
	1.育林基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森林法》，经重〔1988〕122号，林财字〔1991〕74号，(91)财农字第333号，(93)财农字第144号，财综〔2009〕32号，省政府令第109号（1999年12月27日发布），辽财非〔2009〕1004号。按辽财非〔2009〕1004号文件规定，对国有林征收的育林基金，省、市、县按征收总额的55%：15%：30%比例分成；对非国有林征收的育林基金，省、市、县按征收总额的10%：10%：80%比例分成。按财税〔2016〕11号文件规定，征收标准降为零

	
	
	2.森林植被恢复费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森林法》，财综〔2002〕73号，辽财综〔2003〕152号，辽财非〔2006〕913号。按辽财综〔2003〕152号文件规定，省、市、县分成比例为2：2：6。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

	
	
	3.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野生动物保护法》

	
	
	4.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二十二
	水利
	1.河道工程修建维护费（对农民免收）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181号，财预字〔1994〕37号，财综字〔1998〕131号，财预〔2000〕l27号，财综〔2003〕89号，省政府令〔2000〕112号，辽财综〔2004〕67号。按省政府第263号令（2011年11月22日发布）规定，市、县征收的维护费按45%的比例（含代征手续费）直缴省国库

	
	
	2.水资源费（对农民生活和生产用水免收）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取水许可和水资源征收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60号），价费字〔1992〕181号，财预字〔1994〕37号，财综〔2003〕89号，财综〔2008〕79号，发改价格〔2013〕29号，辽价发〔2011〕100号，发改价格〔2009〕1779号，辽政发〔2010〕18号，省政府令第234号(2009年7月11日发布)，辽财综〔2004〕67号，辽财非〔2009〕546号。省、市、县具体分成比例按辽财非〔2009〕546号执行，按财综〔2010〕57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沈房发〔2014〕41号

	
	
	3.水土保持补偿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水土保持法》，财预〔2002〕584号，辽水利保字〔1995〕262号，发改价格〔2014〕886号。按辽水利保字〔1995〕262号文件规定，县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返给建设、生产项目所在乡（镇）30%；分别上交省、市级各5%。市级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返给建设、生产项目所在县35%；上交省5%。省级水土保持机构征收的水土流失补偿费分别返给建设和生产项目所在的市级、县级各20%，财综〔2014〕8号，辽财非〔2014〕277号

	
	
	4.水利建设基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国发〔1997〕7号，财综〔2008〕11号，财综字〔1998〕131号，辽财非〔2011〕266号，财综〔2011〕2号（执行期限至2020年底），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水利建设基金（防洪保安资金）予以免征，财税〔2014〕122号对小微企业免征，期限为2015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5.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6.河道采砂权出让价款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按照辽财非〔2014〕296号规定，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河道实行省、市（含县区）5：5分成；市（县）负责河道实行省、市（县）2:8分成

	
	
	7.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8.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二十三
	民政
	1.殡葬收费(基本服务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按财预〔2009〕79号文件规定纳入预算管理。财预〔2009〕79号，发改价格〔2012〕673号，辽价发〔2015〕59号

	
	
	(1)遗体接运费
	　
	　

	
	
	(2)存放费
	　
	　

	
	
	(3)火化费
	　
	　

	
	
	(4)骨灰寄存费
	　
	　

	
	
	2.福利彩票公益金
	缴入国库
	彩票资金，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彩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554号），财综〔2012〕15号，按财综函〔2006〕7号、财综〔2007〕83号和辽财非〔2006〕303号文件规定，中央、省、市实行5：2：3分成

	
	
	3.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4.社会捐赠收入（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
	缴入国库
	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5.殡葬服务收费(选择性服务收费）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辽价发〔2015〕59号

	
	
	6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二十四
	卫生
	1.卫生监测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财预〔2000〕127号，财预〔2003〕470号，辽价发〔1992〕211号，辽价发〔1993〕3号，辽财预〔2003〕715号，辽财综〔2003〕544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2.预防接种劳务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价费字〔1992〕314号，财预〔2000〕127号，财预〔2003〕470号，辽价发〔1992〕211号，辽价发〔1993〕3号，辽财预〔2003〕715号，辽财综〔2003〕544号

	
	
	3.预防性体检费
	缴入国库
	同上

	
	
	4.委托性卫生防疫服务费
	缴入国库
	同上

	
	
	5.普通高等学校（不含电大、成人教育和自考助学，下同）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367号，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计价格〔2002〕665号，发改价格〔2005〕2528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0〕64号，辽价发〔2003〕15号，辽价发〔2004〕105号

	
	
	6.普通高等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2003〕4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

	
	
	7.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教委办字〔1999〕79号

	
	
	8.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同上

	
	
	9.全国高校计算机考试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03〕216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财综函〔2004〕482号，辽价函〔2008〕70号，辽财非〔2011〕682号，辽财非函〔2015〕197号。按辽价函〔2008〕70号文件规定，笔试、机考：40元/人.次，其中：省20元/人.次、考点20元/人.次；笔试、机考选一：20元/人.次，其中：省10元/人.次、考点10元/人.次

	
	
	10.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依据同上。按辽价函〔2008〕70号文件规定，四级：32元/人.次，其中：中央8元/人.次、省9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3元/人.次；六级：32元/人.次，其中：中央10元/人.次、省7元/人.次、市2元/人.次、考点13元/人.次，沈阳市不参与分成

	
	
	11.成人学士学位外语考试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文件依据同上。按辽价函〔2008〕70号文件规定，60元/人.次，其中：省42元/人.次（含上缴省学位办10元）、报名点（市）6元/人.次、考点12元/人.次

	
	
	12.医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字〔1999〕l76号，计价格〔1999〕2267号，财预〔2002〕584号，辽财规字〔2000〕700号，辽价发〔2000〕132号，财预〔2002〕584号，财综〔2011〕94号，辽财非〔2012〕104号

	
	
	13.护士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2012〕59号，发改价格〔2013〕328号（考试人数超过3万，按11元上缴/人），辽财非〔2012〕923号，辽财非函〔2013〕142号。辽价函〔2013〕29号规定，上缴国家11元/人后，省、市卫生部门分别按14元/人、35元/人

	
	
	14.医疗事故鉴定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价费字〔1992〕314号，财预〔2003〕470号，财综〔2003〕27号，发改价格〔2007〕2749号，辽价函〔2013〕145号

	
	
	15.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鉴定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16.职业病诊断鉴定费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

	
	
	17.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18.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二十五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1.职业技能鉴定考试考务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5〕110号，财综函〔2001〕4号，财综〔2004〕65号，辽价发〔2007〕19号，辽价函〔2010〕136号，上缴中央4元/人（由执收单位在部门预算项目支出中上缴中央）

	
	
	2.专业技术人员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计价格〔2001〕1969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计价格〔2001〕1969号文件规定，5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10元/科.次、省10元/科.次、市30元/科.次

	
	
	3.价格鉴证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字〔2000〕27号，财预〔2002〕584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辽价函〔20102014〕2941号。按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规定，5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25元/科.次、省15元/科.次、市10元/科.次

	
	
	4.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字〔2000〕27号，财预〔2002〕584号，计价格〔2000〕546号（我省未执行此标准），计办价格〔2000〕839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计办价格〔2000〕839号文件规定，主管（1）120元/科，其中：70%上缴中央，30%上缴省，市10元报名费；客观（3）60元/科，其中：70%上缴中央，30%上缴省，市10元报名费

	
	
	5.专业技术人员职称外语等级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规定，5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4元/科.次、省16元/科.次、市30元/科.次

	
	
	6.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规定，5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4元/科.次、省16元/科.次、市30元/科.次

	
	
	7.执业药师、执业中药师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规定，5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8元/科.次、省12元/科.次、市30元/科.次

	
	
	8.监理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规定，6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7元/科.次、省43元/科.次、市10元/科.次

	
	
	9.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4〕1108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4〕1108号文件规定，60元/科.次，其中：上缴中央7元/科.次、省43元/科.次、市10元/科.次

	
	
	10.初级、中级出版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计价格〔2002〕1698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按计价格〔2002〕1698号文件规定，5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2元/科、省28元/科、市10元/科

	
	
	11.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7〕2016号，辽价函〔2009〕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7〕2016号文件规定，客观6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8元/科、省42元/科、市10元/科，主观6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 8元/科、省42元/科、市10元/科

	
	
	12.注册设备监理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7〕2016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发改价格〔2007〕2016号文件规定，主观题6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0元/科、省30元/科、市10元/科，客观题6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2元/科、省38元/科、市10元/科

	
	
	13.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发改价格〔2007〕1467号，财库〔2004〕183号，财综〔2007〕35号，辽财非〔2007〕433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按发改价格〔2007〕1467号文件规定，综合知识考试60元/科，其中：上交中央6元/科、省44元/科、市10元/科，专业知识考试60元/科，其中：上交中央25元/科、省25元/科、市10元/科

	
	
	14.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计价格〔2002〕2546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按计价格〔2002〕2546号文件规定，考试费中央、省实行7:3比例分成；基础（2）43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5元、省18元、市10元报名费；专业（4）71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2元、省39元、市10元报名费

	
	
	15.注册土木工程师（港口与航道）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发改价格〔2009〕1003号，辽价函〔2010〕2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改价格〔2009〕1003号文件规定，基础（2）7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4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专业（4）8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6.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辽价函〔2014〕41号。按辽价发〔2013〕64号文件规定，基础（2）61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5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专业（4）75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7.注册化工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辽价函〔2014〕41号。按辽价发〔2013〕64号文件规定，基础（2）64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8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专业（4）8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8.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辽价函〔2014〕41号。按辽价发〔2013〕64号文件规定，基础（2）64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8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专业（4）75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19.翻译专业资格（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13〕1494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发改价格〔2006〕2308号，发改价格〔2009〕1586号，辽价函〔2010〕29号。按发改价格〔2013〕1494号文件规定，上缴中央:三级笔译75元/人.科；二级笔译90元/人.科；按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发〔2013〕64号文件规定，三级笔译100元/人.科，其中：上缴中央75元/人.科、省20元/人.科、市5元/人.科；二级笔译115元/人.科，其中：上缴中央90元/人.科、省20元/人.科、市15元/人.科

	
	
	20.投资建设项目管理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财综〔2006〕22号，发改价格〔2008〕2666号，辽财非〔2006〕639号，辽价函〔2014〕41号。按文件发改价格〔2008〕2666号文件规定，客观2科收费标准7068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8元/科、省4240元/科、市10元/科；主观2科收费标准7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4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

	
	
	21.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财综〔2007〕61号。按发改价格〔2010〕573号文件规定，上缴中央每科12元。按辽价函〔2010〕29号文件规定，5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2元/科、省28元/科、市10元/科

	
	
	22.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财综〔2007〕61号发改价格〔2010〕573号。按发改价格〔2010〕573号文件规定，主观题（1科）5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8元/科、省22元/科、市10元/科；客观题（2科）5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2元/科、省28元/科、市10元/科

	
	
	23.注册环保工程师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辽价函〔2014〕41号，财综〔2006〕37号。按辽价发〔2013〕64号文件规定，基础（2）61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5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专业（4）75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4.注册土木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执业资格考试（包括基础考试和专业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财非〔2015〕991号，辽价函〔2014〕41号。同上按文件规定，基础（2）7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4元/科、省36元/科、市10元/科；专业（4）75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5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

	
	
	25.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师职业资格考试报名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07〕41号，发改价格〔2007〕1925号，辽财非〔2007〕511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按辽价函〔2010〕29号文件规定，主观（1）55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0元/科、省25元/科、市10元/科；客观（3）35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0元/科、省15元/科、市10元/科

	
	
	26.招标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财综〔2009〕10号，发改价格〔2009〕633号，辽财非〔2009〕545号。按辽价函〔2010〕29号文件规定，主观（2）8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30元/科、省40元/科、市10元/科；客观（2）70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5元/科、省35元/科、市10元/科

	
	
	27.管理咨询师职业水平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07〕18号，发改价格〔2009〕3059号发改价格〔2013〕1494号，辽财非〔2007〕263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按辽价发〔2013〕64号文件规定，主观（1）48元/科，其中：上缴中央18元/科、省30元/科；客观（1）52元/科，其中：上缴中央22元/科、省30元/科

	
	
	28.公开招聘事业单位人员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16〕69号，辽财非〔2007〕897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08〕58号，辽价函〔2010〕29号

	
	
	29.公务员考试费(省直)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收费标准50元（不超过3种），其中：省20元、市30元

	
	
	30.注册建造师(二级)执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2010〕29号，。主观（1）：60元/人（省30元/人）；客观（2）：60元/人科（省20元/人）

	
	
	31.注册计量师资格考试费（一、二级）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辽财非函〔2010〕205号，财综〔2010〕77号，辽财非〔2011〕613号

	
	
	32.注册测绘师资格考试费(新增)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69号，发改价格〔2015〕2673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辽价函〔2014〕41号。辽财非函〔2010〕205号，财综〔2010〕49号，辽财非〔2011〕610号

	
	
	33.机动车检测维修专业技术人员职业水平考试费（笔试部分）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综〔2011〕10号，辽财非〔2016〕69号，辽财非〔2011〕633号，辽财非函〔2012〕195号，辽价函〔2014〕41号

	
	
	34.以考代评考试（档案、图书资料、文物博物、群众文化、新闻广播电视、律师、翻译系列）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4〕41号辽价函字〔1994〕53号，辽价函〔2010〕29号。按文件规定，100元/科，其中：省40元、市60元

	
	
	35.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6〕14号，发改价格〔2016〕488号，发改价格〔2015〕1217号计价格〔2001〕2043号，辽价函〔2014〕41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发〔2001〕165号，辽财综函〔2004〕15号。按文件规定，中级考试费：上缴中央20元/人.科、省留30元/人.科；初级考试费：上缴中央20元/人.科、省留30元/人.科

	
	
	36.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37.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二十六
	残联
	1.残疾人就业保障金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按照财预〔2014〕368号文件，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残疾人保障法》，财综字〔1995〕5号，财综〔2001〕16号，财综〔2008〕11号，省政府令第75号，辽财综字〔1997〕359号，辽政发〔2003〕23号，辽政发〔2006〕15号。按辽政发〔2003〕23号文件规定，各市按20%上缴省

	二十七
	财政
	1.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2002〕1575号，辽价函〔2003〕44号，辽价函〔〔2006〕38号，辽价函〔2008〕65号,辽价函〔2010〕164号，辽财会〔2011〕82号，辽价函〔2014〕42号。每人每科50元，各市（不含大连市）按每科次10元/人的标准上缴省财政

	
	
	2.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333号，计价格〔2000〕1567号，财预〔2002〕584号，辽财预〔2002〕632号，辽价函〔2003〕44号，辽价函〔2006〕38号，辽价函〔2008〕65号，辽价函〔2010〕164号，辽价函〔2013〕60号，辽价函〔2014〕42号。根据文件规定，中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40元/人.科（含上缴中央6元），各市按每人每科15元上缴省财政厅（含上缴中央6元/人.科）；初级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收费标准为60元/人.科（含上缴中央6元），各市按每人每科8元上缴省财政厅（含上缴中央6元/人.科）.

	
	
	3.注册会计师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格〔2001〕527号，财预〔2002〕584号，辽价发〔2002〕26号，辽价发〔2007〕45号，辽价发〔2009〕26号，辽价函〔2013〕61号，辽价函〔2014〕40号。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6科）考试收费标准为60元/人.科；综合能力测试（2科）考试收费标准为65元/人.科，上述收费标准包含上缴中注协考务费10元/人.科

	
	
	4.收费票据工本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计价费〔1998〕374号，计价格〔200l〕604号，财预〔2002〕584号，财综〔2012〕97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5.城市公用事业附加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64）财预王字第380号，（78）财预26号，（78）建发城584号，财综〔2007〕3号，财综〔2013〕34号。按财综〔2010〕54号文件规定，对中小学校“校舍安全工程”予以免征

	
	
	6.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7.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二十八
	物价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二十九
	工商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2.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三十
	交通
	1.道路运输从业人员岗位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08〕613号，辽价函〔2007〕43号，辽价函〔2009〕14号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3〕99号。按规定，上缴省20%考务费，辽财非函〔2014〕229号

	
	
	2.经营性道路客货运输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10〕927号，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4〕43号。按辽财非〔2010〕927号文件规定，考务费收入全额上缴中央国库；考试费收入按照省、市2：8的比例分别缴入省、市国库

	
	
	3.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4.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三十一
	经济和信息化
	1.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教财〔2003〕4号，计价格〔2002〕838号，计价格〔2002〕665号，发改价格〔2005〕2528号，教财〔2006〕2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0〕64号，辽价发〔2003〕15号                               

	
	
	（1）公司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脱产班助学学费
	　
	辽招委考字〔2003〕9号，辽财非函〔2005〕314号，辽价函〔2003〕79号，辽价函〔2007〕103号

	
	
	（2）公司管理专业（独立本科段）业余班助学学费
	　
	同上

	
	
	2.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价费字〔1992〕496号，辽价发〔2013〕86号，辽发改办〔2013〕631号，辽财非〔2015〕38号，沈房发〔2014〕41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33.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4.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三十二
	安全生产监管
	1.特种作业人员考核考务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财非〔2016〕69号，辽价函〔2015〕025号，辽财非〔2007〕278号，辽价函〔2006〕185号，辽财非〔2005〕758号，辽财非函〔2006〕234号，辽财非〔2007〕874号，辽财非〔2009〕883号辽价函〔2010〕43号，辽财非〔2011〕1052号辽价函〔2013〕84号

	
	
	（1）理论考核考务费
	　
	50元/人.期，每科考核不及格，免费考核一次，仍不及格需要再考核的，减半收费考核考务费

	
	
	（2）实际操作考核考务费
	　
	100元/人.期，每科考核不及格，免费考核一次，仍不及格需要再考核的，减半收费考核考务费

	
	
	2.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辽价发〔2010〕115号，辽价发〔2003〕43号，辽价函〔2004〕13号，按沈房发〔2014〕41号，对保障性住房免收

	
	
	3.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三十三
	长白集团
	1.中等职业学校学费
	财政专户
	行政事业性收费。教财〔1996〕101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04〕107号，辽教委办字〔1999〕79，辽价发〔2004〕108号

	
	
	2.中等职业学校住宿费
	财政专户
	同上

	三十四
	质监
	1.计量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102号，发改价格〔2015〕1299号，辽价发〔2010〕115号，辽财非〔2015〕1006号，技监局法发〔199l〕323号，价费字〔1992〕532号，财综〔2001〕72号，财预〔2002〕584号计价格〔2002〕1512号，发改价格〔2008〕74号，发改价格〔2009〕234号，辽价发〔1992〕191号，辽价发〔2005〕44号，辽价发〔2008〕19号，辽价发〔2008〕41号 ，发改价格〔2010〕2466号. 按辽发改办〔2013〕631号文件规定，减半征收计量收费1个大项目中的钢卷尺、机械秤、标准电池、血压表、电子秒表等33种计量器具的检测收费

	
	
	2.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15〕1299号，发改价格〔2009〕2312号，辽价发〔2010〕115号，财综〔2001〕l0号，财预〔2003〕470号，〔1992〕价费字268号，财综〔2001〕32号，财预〔2002〕584号，计价格〔2002〕1346号，财综〔2010〕77号，辽财非〔2015〕1006号，辽价发〔2003〕43号、辽价函〔2004〕13号、辽发改办〔2013〕631号文件规定，取消特种设备审查及检验收费中的特种设备检验交通费等7个子项目和减半征收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收费中的特种设备注册登记费等7个子项收费

	
	
	3.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收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发改价格〔2015〕1299号，发改价格〔2008〕3246号，计价费〔1996〕l500号，计价格〔1995〕1029号，计价格〔1995〕339号，计价格〔1995〕99号，计价格〔1994〕507号，计价格〔1994〕238号，计物价〔1993〕2182号，价费字〔1993〕135号，价费字〔1992〕317号，价费字〔1992〕496号，发改价格〔2003〕l793号 ，辽价发〔1992〕198号，辽价发〔2013〕86号，辽发改办〔2013〕631号，辽财非〔2015〕38号，沈房发〔2014〕41号

	
	
	4.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计量法/产品法/标准法

	三十五
	消防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三十六
	编委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三十七
	服务业委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三十八
	文联
	1.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三十九
	食品药品监管
	1.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SP）认证费（零售企业）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财税〔2015〕2号，发改价格〔2015〕1006号，财综〔2003〕83号，发改价格〔2004〕59号，辽价发〔2006〕3号，辽价函〔2009〕149号，辽财非函〔2013〕104号，辽价函〔2013〕58号

	
	
	①有分支机构的零售连锁企业GSP认证费
	　
	　

	
	
	②无分支机构的零售连锁企业GSP认证费
	　
	　

	
	
	③中型零售企业GSP认证费
	　
	　

	
	
	④小型零售企业GSP认证费
	　
	　

	
	
	2.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四十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四十一
	科协
	1.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四十二
	共青团沈阳委员会
	1.公办幼儿园保教费、住宿费
	缴入国库
	行政事业性收费。国办发〔2003〕1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辽政办发〔2007〕35号，发改价格〔2011〕3207号，辽财综〔2003〕478号，辽价发〔2013〕3号

	
	
	2.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四十三
	沈阳广播电视台
	1．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2.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四十四
	审计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四十五
	纪委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四十六
	市委办公厅
	1.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四十七
	市政府办公厅
	1.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四十八
	妇联
	1.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财综〔2004〕53号，辽政办发〔2002〕42号

	
	
	2. 其它收入
	财政专户
	其它非税收入

	四十九
	民委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2.殡葬收费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沈价审批〔2007〕92号，沈价审批〔2011〕47号

	五十
	红十字会
	1.捐赠收入
	缴入国库
	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国家和省有关规定

	五十一
	沈阳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五十二
	烟草专卖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五十三
	地税
	1.文化事业建设费
	缴入国库
	政府性基金。国发〔1996〕37号，国办发〔2006〕43号，财税字〔1997〕95号，财综〔2002〕33号，财综〔2008〕11号，财综〔20413〕102号，辽地税行〔1997〕205号，辽财预字〔1997〕348号，辽财教〔2007〕67号，财综〔2013〕88号，财综〔2013〕102号，辽财非〔2013〕642号。按辽财教〔2007〕67号文件规定，中央所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中央金库；省属单位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全额上缴省级金库；市及市以下所属单位和个人缴纳的文化事业建设费，40%部分上缴省级金库，60%部分上缴同级金库

	五十四
	老干部局
	1.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五十五
	海关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五十六
	国资
	1.企业利润、股利、股息等收入
	缴入国库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国发〔2007〕26号，辽政发〔2007〕50号

	
	
	2.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五十七
	监狱（劳教）
	1. 其它收入
	缴入国库
	其它非税收入

	五十八
	邮政
	1.罚没收入
	缴入国库
	罚没收入。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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